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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二次修订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根据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以及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拟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用途及

配套文件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内容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分析，认

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2、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具体将用于下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实施主体

1 安徽中特高端精密配件生产

基地二期项目
30,046.01 24,731.23 安徽中特

2 珠海南特机加扩产及研发能

力提升项目
8,050.85 3,868.80 公司

合计 38,096.86 28,60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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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珠海南特机加扩产及研发能力提升项目中，募集资金仅用于与机加扩产

相关的建设，与研发能力提升相关部分的建设由公司自筹资金完成。

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投资管理、环境保护、土地管理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会产生同

业竞争或者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其他不利影响。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数额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规模、

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4、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上述项目的实施进度，以自有或自筹

资金先行支付；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项目的实施进度及轻重缓急安排使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可用于置

换前期投入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以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不能满足上述拟投资项目的全部投资需求，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发

行实际募集资金高于上述拟投资项目投入总额，超出部分将根据证监会及北交所

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后合理使用。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第三次会议决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二次修订版）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案》及其对董事会授

权，以上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10日


